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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115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 

推展社會福利計畫申請主軸項目及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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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救助及社工 

【積極性社會救助措施】 

一、低(中低)收入戶家庭自立脫貧方案 

(一) 補助對象： 

1. 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 

2. 經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結合之下列民間團體： 

（1） 立案之社會團體。 

（2）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構。 

（3）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4） 財團法人宗教或文教基金會捐助章程中明定辦理社會救助者。 

（5） 各級社會工作師公會。 

(二) 補助原則： 

1. 辦理自立脫貧服務方案，脫貧方案參加對象以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為主。 

2.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自立脫貧方案：每 1 縣市

以申請 1 案為原則。 

3. 如為延續性方案，申請時請檢附最近 1 年度服務績效及成果資料，提出方案

精進報告及策進作為，以作為審核參考。 

4. 獲補助單位應配合本部，於計畫完成後辦理相關成果發表或其他活動。 

5. 獲補助單位應依本部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補助標準，至少編列 30%以

上之自籌款。 

(三) 補助項目及標準： 

1. 專業服務費：依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度計畫相關規定辦理。 

2. 助理員【每人每月以 2 萬 9,000 元核算，每年最高補助 13.5 個月(含年終獎金)】。 

3. 儲蓄相對提撥款（每人每月新臺幣 1,000 元至 3,000 元）。 

4. 家教費(每小時以勞動部公告適用之每小時基本工資為上限)。 

        5. 托育/安親費(實報實銷，每人每月最高補助 3,000元。安親費用含課後輔導及

國中（含）以下補習班，若領有政府其他同性質之補助者，僅補助其自付差

額)。 

        6. 個案服務費。 

        7. 訓練及活動費。 

        8. 基本營運費。 

        9. 專案計畫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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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單位依其服務項目，規劃並執行多元、具創新、具地方性特色之志工

服務方案；服務內容配合本部高齡社會白皮書、長期照顧等重點政策者，

得優先補助。 

（2） 方案內容包含志工之召募、教育訓練、運用志工執行服務等，且執行方案

期間至少維持 6 個月以上。 

2. 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應整合轄內方案，向本部提出申請。 

3. 全國性之立案之社會團體或財團法人基金會逕向本部提出申請。 

4. 受補助單位應配合本部，於計畫完成後辦理相關成果發表或其他活動。 

5. 如為延續性方案，申請時請檢附最近 1 年度服務績效及成果資料，提出方案

精進報告及策進作為，以作為審核參考。 

(三) 補助項目及標準： 

1. 專業服務費：依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度計畫相關規定辦理。 

2. 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 

3. 志工交通費。 

4. 訓練及活動費。 

5. 專案計畫管理費。 

(四) 工作項目： 

規劃並執行多元、具創新、具地方性特色之志工服務方案。 

(五) 成效計算標準： 

1. 受補助單位所辦理之工作項目、措施應列明成效指標，並於核銷時提報成果

報告書，內容應包含： 

（1） 執行方案之志工總人數（須區分性別），如有同方案前一年度數據，請併

提供，並計算兩年度志工總人數之成長率。 

（2） 執行方案期間總提供服務時數。 

（3） 執行方案期間接受服務總人次。 

（4） 成果效益評估。 

2. 受補助單位辦理志工教育訓練，透過問卷調查等方式，了解受訓者對於服務

知能提升情形等。 

【建構社工專業制度】 

七、建構社會工作實務模式 

(一) 補助對象： 

1. 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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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案之社會團體。 

3. 財團法人基金會。 

4. 各級社會工作師公會。 

5. 設有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等相關科系之大專院校。 

(二) 補助原則： 

1. 辦理社會工作人力教考訓用制度規劃、評估及研究。 

2. 建構社會工作跨專業服務合作、社工專業層級性教育訓練課程、督導制度、

成立督導人才資料庫或督導團隊訓練規劃、社會工作新趨勢與創新服務模式。 

3. 編製、建構社會工作專業教育數位教材及資源分享工具書或平台。 

4. 推動台灣社會工作與國際接軌交流。 

5. 推動增進社工人員多元文化能力方案。 

6. 推動社會工作實務實習制度。（本項目僅立案之社會團體、財團法人基金會、

各級社會工作師公會得提出申請。） 

7. 如為延續性計畫，申請時請檢附前 1 年度服務績效及成果資料，以作為審核

參考。 

8. 獲補助單位應配合本部，於計畫完成後辦理相關成果發表或其他活動。 

9. 本計畫經費補助所完成之出版品(含數位教材)，應同意授權本部使用。 

(三) 補助項目及標準： 

1. 專業服務費：依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度計畫相關規定辦理。 

2. 勞、健保及提撥勞退準備金費。 

3. 訓練及活動費。 

4. 計畫主持人費用。 

5. 訪問調查費。 

6. 資料蒐集費。 

7. 問卷資料整理及統計費。 

8. 錄影費。 

9. 媒體素材製作費。 

10. 設計費。 

11. 剪輯費。 

12. 專案計畫管理費。 

13. 其他創新項目。 

(四) 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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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應社會工作專業發展之需要，辦理社會工作人力教考訓用制度規劃、評估

及研究。

2. 依據國內或國外實證研究發展之社會工作專業訓練模式，辦理工作坊、教育

訓練、編製工作手冊、數位教材及資源分享工具書或平台。

3. 辦理社會工作專業服務、制度規畫之相關研討會、論壇、實務及國際交流。

4. 社會工作實務工作模式之建構之研究發展計畫或其他創新作為。

5. 提供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社會工作（福利）

實習或實地工作認定標準」之社會工作實習。

(五) 成效計算標準：

1. 受補助單位應依工作項目，提送研究發展結果、實務建構模式、工作手冊等

相關成果。

2. 受補助單位應統計教育訓練場次、時數、受訓人數、受訓人員滿意度調查（含

對專業提升度）等成果，作為本方案後續補助方向調整之依據。

(六) 服務計畫執行期程為 2 年以上、4 年以下者，得申請中長程經費補助，並分年

填列需求經費及預期目標。

八、提升社工人員執業安全計畫 

(一) 補助對象：

1. 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

2. 立案之社會團體。

3. 財團法人基金會。

4. 各級社會工作師公會。

5. 設有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等相關科系之大專院校。

(二) 補助原則：

1. 由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盤點整合職場、所屬機構、委託辦理社

工業務之民間單位等，向本部提出申請計畫。

2. 直轄市或縣（市）立案之民間單位向直轄市政府社會局或縣（市）政府提出

申請，經審核符合規定者，函送本部核辦。

3. 全國性、省級之立案之社會工作專業團體、社會團體或財團法人基金會、社

會工作師公會、學術單位向本部提出申請。

4. 地方性活動之補助計畫，應由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核轉。

5. 本計畫係為鼓勵申請單位藉由辦理教育訓練、購置改善辦公室安全之設施設

備並提供社工人員心理健康之協助措施，以落實保障社工人員執業安全。




